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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 2015年起施行的新《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我国行政

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法律制度。新

法实施3年后，杭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情况怎么样，还存在哪些问题？杭

州市人大常委会今年进行了专项监督，并

在昨天举行的杭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15次会议上，对监督情况进行了报告。

根据报告，2015、2016、2017年，全

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平均为

36%、40%、62.93%；而杭州市为18%、

17.94%、37.69%，出庭应诉率整体偏

低。今年以来，杭州市市区两级人大常

委会联动，通过组织人大代表旁听、庭后

现场测评、每季度公布情况等，倒逼行政

机关负责人变“要我出庭”为“我要出

庭”，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常态

化。经过近1年的专项监督，全市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明显提升。

杭州市法院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至11月，全市一审已结行政诉讼

案件中，开庭审理市、区两级行政机关为

被告的案件 1492 件，负责人出庭 971

件，出庭应诉率为65.1%，较2017年全年

的37.69%大幅上升。同时，今年以来，

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出庭增多，全市共

有73个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在132件案

件中出庭应诉。

不过，报告也同时指出，目前杭州市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不均衡，

截至11月底，区、县（市）政府负责人出

庭应诉率为39.2%，市直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率62.56%，区、县（市）政府组成部

门负责人出庭应诉率75.5%，出庭应诉率

呈现出市政府低于区、县（市）政府、市直

机关低于区、县（市）政府组成部门、政府

低于部门的不均衡现象。同时，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能力不强，“出庭不出

声”还不同程度存在。从旁听庭审的情

况看，大部分行政机关负责人在法庭上

很少发言，有些即使发言也是按照事先

准备好的稿子照本宣科，出庭应诉还难

以取得化解行政争议的实质性效果。

树新风 过廉节

昨日，德清县洛舍镇人大和纪委

联合组织县镇人大代表、村监委主任

等，参观当天开放的洛舍镇东衡村廉

政教育基地，提醒大家“树新风，过廉

节”。

通讯员 倪立芳 茅根良 摄

通讯员 钟法 本报记者 余春红

本报讯 昨日上午，宁波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举行挂牌仪式，标

志着宁波市第 11 家基层法院正式成

立。自2019年1月1日起，高新区法院

将正式受理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

技城）区域内的一审案件。

宁波国家高新区位于宁波市大东

部地区，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已位居

国家级高新区第一方阵。目前，宁波

国家高新区正大力建设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打造中国民营经济创新创业

高地。

在宁波国家高新区新经济新业态蓬

勃发展，辖区面积、企业、人口持续增加

的同时，区域内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新情

况新问题开始涌现。但受限于原有的司

法管理体制，辖区内司法案件分别归属

不同基层法院管辖，造成了辖区内诉讼

流程不够通畅、案件移送周期较长、裁判

尺度难以统一等情况，无法满足辖区内

企业和群众对司法环境、司法服务日益

增长的新需求。为此，宁波市中级法院

会同宁波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于2012年

初启动了高新区法院的筹建工作。2016

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同意设

立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

批复》。

高新区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将有效

统一辖区内案件的管辖，进一步理顺宁

波国家高新区司法管理体制，优化园区

法治环境，为辖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的司法服务，并为该区域打造科技创

新“高地”、人才创业“宝地”、宜业宜居

“福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我省新增一家基层法院

宁波高新区法院挂牌成立

冬日乡村大走访

昨日，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宁溪派出

所民警来到乌岩头村走访，向村民宣传消防

安全、防范电信诈骗等知识。黄岩警方部署

开展冬日乡村大走访，一方面掌握治安动

态，一方面宣传平安知识，遏制各类案事件

的发生。

通讯员 喻跃翔 王颖星 摄

（上接1版）

淳安县法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余

爱华介绍，为了促进生态修复，法院在资

源环境案件审判中，在判处被告人承担

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推出了“生态修复补

植令、恢复令”“流域增殖”“义务森林巡

护员”等修复性司法举措。

在实际操作中，部门间的协作联动

是关键。2017年10月，淳安县法院、检

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林业局等单位联

合签订会议纪要，针对破坏森林资源刑

事、行政案件建立了“补植复绿”林业生

态修复机制。

为深化修复层次，淳安县检察院、林

业局、司法局在临岐镇共建补植复绿基

地，将生态修复与警示教育、社区改造相

结合；县检察院与渔政部门设立固定的

“流域增殖”点。据统计，今年以来，淳安

县检察院共督促犯罪嫌疑人和相关行为

人补植各类树木4000余株，投放鱼苗

10万余尾，促进了生态保护和修复。

刑行衔接构筑合力

近日，淳安县森林公安局发现一处

森林被严重破坏后，请县检察院提前介

入。在案发现场，检察官和办案人员一

起，找到了被砍伐过的木桩，确定了被砍

伐的范围。同时，检察官就侦查、取证、

案件定性、法律适用等向公安机关提出

意见建议。

2017年 7月，淳安县检察院、公安

局、环保局建立了环境保护刑事司法和

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制。今年6月，县

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均在环保局设立联

络办公室，实现部门间案件信息共享，加

强重大案件会商和协调，健全环境执法

和刑事司法协调联动机制。

淳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唐传阳说，

针对环境保护中可能存在的以罚代刑、

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问题，这样的刑事

司法和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有利于源头

防控、合力出击、强化监管。

今年以来，针对非法采矿、破坏林业

渔业资源等问题，淳安县检察院联合相

关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检察活动，严惩破

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共批捕、起诉盗伐

滥伐林木、盗捕鲢鳙鱼等生态环境领域

刑事犯罪56件97人；县公安局联合相

关部门开展“休渔期”千岛湖水体环境整

治行动，打击处理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

嫌疑人17名，破获案件11起。

杭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如何？

出庭率大幅上升，但大部分在庭上很少发言

本报记者 陈岚

本报讯 海宁南关厢“法治文化小

镇”的“法治时间厅”中，光影流转间展示

着普法工作走过的一幕幕；在国家特种

设备安全科普教育（普法）基地，逼真的

5D影片还原了重大安全事故现场，再一

次敲响了警钟；在杭州余杭区司法局，关

于“区社会治理·矛调在线平台”工作的

视频，让观者生动感受到了大数据运用

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所创造出的无限可

能……昨日，由浙江省司法厅主办、历时

1年的社会公众走进司法行政——“之江

法声”系列宣传活动的最后一场活动，在

海宁市和杭州余杭区举行。十余家省直

单位的领导和嘉宾，省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党代表及十余家媒体记者参与了

活动。

南关厢“法治文化小镇”是全国首个

“法治文化小镇”。参与活动的嘉宾和媒

体记者参观了法治灯彩展、法治名人展

（街）、法治餐厅、法治书法展、法治“共享

书屋”等近十处法治文化景观，欣赏了皮

影戏法治剧目，还到社区观摩了社区法

治副书记参与社区党委会决策议事的过

程，亲身感受法治文化浸润下的海宁基

层依法治理创新实践。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海宁

基地）着眼于“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

制，创新打造了“基地体验、重点教育、媒

体传播、主题宣讲”普法科普平台，成为

全国第一家特色设备安全普法科普教育

基地。

近年来，杭州余杭区的信息经济电

子商务迅速发展，余杭区司法局以“互联

网+”思维，建立了全国首个网络交易矛

盾纠纷调解“云平台”——余杭区网络交

易纠纷在线调解平台。这个平台集矛盾

纠纷自行和解、全程在线调解、信息智能

分析、一键司法确认等多功能为一体，让

矛盾纠纷的调处变得智慧、高效。

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新闻发

言人劳泓介绍说，从2017年底开始，省

司法厅党委在全系统部署开展了社会公

众走进司法行政——“之江法声”系列宣

传活动。1年来，10场开放日活动带着

近千名公众走进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和法

律服务场所，倾听“浙江司法行政故事”，

让全社会对司法行政机关所承担的法治

保障、法律服务、法治宣传等各项职能有

了更加具体深入的了解。

参观法治灯彩展

1年10场，“之江法声”圆满收官


